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四五”第三批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新时期科学基金

深化改革总体部署，根据“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的优先发展领域，经广泛征求

科学家和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利用各级专家咨询委员会、双清论坛等开展深入研

讨和科学问题凝练，形成了“十四五”第三批 9个科学部 75 个重大项目指南（见

附件），现予发布。 

一、资助定位 

  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挥支

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 

  二、申请条件和要求 

  （一）申请条件。 

  重大项目申请人或者重大项目课题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2.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

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部分重大项目对申请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以相关重大项目指南为准。 

  （二）申请要求。 

  1.重大项目的资助期限为 5年，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当填写 2024 年 1 月

1 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 

  2.每个重大项目应当围绕科学目标设置不多于 5个课题，并分别撰写项目申

请书和课题申请书。重大项目只受理整体申请，项目申请人应当是其中 1个课题

的申请人。 

  重大项目课题申请人与参与者不是同一单位的，参与者所在单位视为合作研

究单位（境外单位不视为合作研究单位）。每个课题的合作研究单位数量不得超

过 2个。每个重大项目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含各课题的合作研究单位）数

量合计不得超过 5 个。 



  三、限项申请规定 

  1.申请人（不含主要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 1项重大项目。上一年度获得重

大项目资助的项目主持人和课题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或者课题申

请人申请重大项目。 

  2.根据《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限项

目主持人和课题负责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

参与者）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

国际合作类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不

含青年科学家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实施联合限项，科研人员同期

申请和承担的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2项。申请当年资助期满的项目（课

题）不计入统计范围。 

  3.其他限项申请要求按照《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限项

申请规定”执行。 

  四、申请注意事项 

  （一）项目申请接收。 

重大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 

  （二）申请人注意事项。 

  申请人在填写重大项目申请书或者课题申请书时，应当根据要解决的关键科

学问题和研究内容，选择科学问题属性。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的，申

请人应当选择最相符、最侧重、最能体现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属性。 

  重大项目申请书或者课题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项目指南和《2023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的相关内容，不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要求的项目申请不

予受理。 

  2.申请人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 http://grants.nsfc.gov.cn/（以下

简称信息系统，没有信息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

户），按照重大项目申请书或者课题申请书的撰写提纲要求撰写申请书。 

  3.重大项目的项目申请人应当在信息系统中首先填写“项目申请书”，然后

给该重大项目课题申请人赋予课题的申请权限，未经赋权的课题申请人将无法提

交申请。 



  4.申请书的资助类别选择“重大项目”，亚类说明选择“项目申请书”或者

“课题申请书”，附注说明选择相关的重大项目指南名称，根据申请的具体研究

内容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部分重大项目有具体要求的，按照相关重大项目指南

要求填写）。 

  5.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所申请重大项目相关的其他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

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说明本项目申请与其他相关项目的

区别与联系。 

  项目申请书中的主要参与者只填写各课题申请人相关信息；课题申请书中的

主要参与者包括课题所有主要成员相关信息。 

  6.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有关预算编报要求，认真如实

编报项目预算。 

  7.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申请人应当

通过各自的依托单位提交项目申请书或者课题申请书。其中，课题申请人先提交

课题申请书，项目申请人待全部课题申请书提交完毕并生成项目总预算表无误后

再行提交项目申请书。 

 

 

 

 

 

 

 

 

 

 

 

 

 



  附件：1. 数学物理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2. 化学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3. 生命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4. 地球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5.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6. 信息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7. 管理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8. 医学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9. 交叉科学部重大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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